
病房探病及陪病管理措施 
92.06.30 訂定 

111.03.24 十三修 

一、 目的： 

為使本院探病及陪病規定更加完善完善、周延，彙整本院各類病床律定

之相關規定，以利員工提醒病人及其親友探病、陪病相關注意事項。 

二、 範圍: 

（一）適用對象：本院住院病人及其親友。 
（二）作業地區：本院各類病房。 

三、 作業要點: 

（一）平時 

1. 一般病房 

(1)請勿於院內吸菸、到其他床位觀望或詢問他床病況。 

(2)陪病者需年滿十二歲以上並有照顧病患之能力者。 

(3)病房設置濕洗手及乾洗手設備，陪病者及探病前後請先洗手並戴上口

罩。 

(4)為降低感染發生率，探訪人員請勿坐在病床上或觸摸病人床單、衣服、

各項管路及傷口…等。 

(5)為避免感染，低抵抗力及罹患傳染性疾病者或高危險群包括 12歲以

下、65歲以上等不建議探視病人。 

(6)探病與陪病親友，請降低談話聲音，並保持安靜，以維護病室安寧。 

(7)探訪時間：每日上午 07：00 至晚間 21：00；探訪時間外，請探病之親

友儘速離院。 

(8)陪病原則：每日晚上 21：00 時以後陪伴以一床一人為限，其餘親友請

儘速離院。 

(9)病房探病時間後之陪伴人員需向護理站辦理陪病登記及「陪病證」換

證，陪病證發放以一床一證為限，陪病者一律配戴「陪病證」以利身

份識別。 

(10)陪客椅之使用：為配合醫療作業需要，陪客椅限於每日晚上 20：00

至翌日上午 07：00 及中午 12：00 至下午 14：00 使用，其他時間敬

請收歸定位。 

(11)陪病親友請自備寢具。 

(12)若病人需隔離，會客探訪前請先詢問護理人員有關隔離的注意事項。 

 

2. 呼吸照護病房 

(1)請勿於院內吸菸、到其他床位觀望或詢問他床病況。 

(2)陪病者需年滿十二歲以上並有照顧病患之能力者。 



(3)病房設置濕洗手及乾洗手設備，陪病者及探病前後請先洗手並戴上口

罩。 

(4)為降低感染發生率，探訪人員請勿坐在病床上或觸摸病人床單、衣服、

各項管路及傷口…等。 

(5)為避免感染，低抵抗力及罹患傳染性疾病者或高危險群包括 12歲以

下、65歲以上等不建議探視病人。 

(6)探病與陪病親友，請降低談話聲音，並保持安靜，以維護病室安寧。 

(7)於會客時請勿觸動週邊儀器，以保障病人安全。 

(8)探訪時間：上午 10:00～11:00；下午 14：00～15：00；晚上 19：00

～20：00；探訪時間外，請探病之親友儘速離院。 

(9)陪病原則：每日晚上 21：00 時以後陪伴以一床一人為限，其餘親友請

儘速離院。 

(10)病房探病時間後之陪伴人員需向護理站辦理陪病登記及「陪病證」換

證，陪病證發放以一床一證為限，陪病者一律配戴「陪病證」以利身

份識別。 

(11)陪客椅之使用：為配合醫療作業需要，陪客椅限於每日晚上 20：00

至翌日上午 07：00 及中午 12：00 至下午 14：00 使用，其他時間敬

請收歸定位。 

(12)陪病親友請自備寢具。 

(13)若病人需隔離，會客探訪前請先詢問護理人員有關隔離的注意事項。 

 

（二） 特殊時程(大規模傳染病或新興傳染病疫情流行期間) 

1. 配合衛生主管機關及醫院防疫政策執行相關防疫措施，如進入醫院需測

量體溫及戴口罩…等；本院將依不同疫情時啟動不同之陪探病限制。 

2. 管制點：各出入口處（來院病人、家屬或訪客需戴口罩並配合填寫相關

表單）依疫情類型及當時狀況，實施體溫量測或必要之管制作為。 

3. 因應疫情嚴重度，限制探病時間分為以下二種： 

(1) 每日二次：每日上午 10:00～11:00，下午 14：00～15：00。 

(2) 每日一次：每日下午 14：00～15：00。 

4. 於各醫院入口、櫃檯、護理站等顯眼處，張貼衛教海報或單張，請民眾

除就醫需要，應避免到院探病或陪病，並提醒陪病或探病的注意事項。 


